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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钥匙一到手，迫不及待去瞅

瞅；进门一看傻了眼，墙体倾斜令

人愁》后续

倾斜墙被“扶正”了

晨报讯（记者 王帅 见习记者 刘春香）本

报 11 月 22 日 4 版刊登了《新房钥匙一到手，迫不

及待去瞅瞅；进门一看傻了眼，墙体倾斜令人愁》

一文，昨日记者从房主张先生处获悉，建筑商已将

倾斜墙体砌正了，他能着手装修了。

当时， 市民张先生因“新房墙体歪斜要求砌

正”一事多次与建筑商协商未果。 后在记者的协调

下，建筑商承诺马上为张先生解决问题。

12 月 10 日上午， 张先生致电记者表示感谢。

他说，11 月 23 日下午，即该事见报的第二天，建筑

商请专人将这处歪斜墙体砌正。 11 月 24 日上午，

张先生查看后表示满意。

“以前请人来装修房屋时，都对这面歪斜的墙

体感到头疼。 现在房屋修好了，我可以马上进行装

修了。 感谢晨报记者帮忙！ ”张先生说。

到 ATM 机上取钱

疑似插卡方向错误

一市民银行卡被吞

晨报讯（见习记者 刘春香）取钱时，ATM 机

吞了卡却不吐钱， 这事儿谁遇到谁着急。 12 月 8

日，市民刘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儿。

当日上午 10 时 35 分，刘女士来到淇滨区九

江路一处中国银行 ATM 机室取钱，准备取了款

后去赶 11 时的汽车出远门。当她把卡插进去后，

显示屏显示“出现错误，请插卡”。 而此时银行卡

已拿不出来了。

刘女士找到银行大堂经理要求解决问题，该

经理说：“ATM 机的钥匙由行长保管，须有 2 个人

在场的情况下，行长才能打开。 ”刘女士又拨通了

行长的电话，行长说下周一上班后才能开。

因要赶 11 时的车，且回来时间也不确定，刘

女士向该行提出想让其亲戚代领银行卡。约 5 分

钟后，其亲戚来到该行，办完手续后，行长同意其

亲戚代领银行卡。 10 日上午，刘女士亲戚代她领

走了银行卡。

该行一名工作人员说，客户在用 ATM 机取钱

时， 如果将插卡方向搞错或银行卡停留在机器内

时间较长的话，就有可能出现吞卡现象。 刘女士的

银行卡被 ATM机吞入，很有可能是插卡方向错误

导致。 如遇这种情况， 一般需持卡人持本人身份

证，并经工作人员核实身份后，银行才会将银行卡

交还给客户。 如果持卡人短时间内因故不能前来，

银行会保存银行卡直到取款人前来取卡。

□晨报记者 贾正威

小区业主：

物业公司未与业主协商即提高停车费

该小区住户冯女士称， 她自从

2009 年入住该小区后停车费一直是 50

元 /月。今年 12月初她开车回小区时，

被门卫告知停车费从明年起要涨到 80

元 /月，并要冯女士赶紧缴费。

而令冯女士纳闷的是，涨价通知早

在 10 月份就贴了出来， 其间也没见有

人征求过她的意见。“涨幅高达 60%，且

之前并没有与业主进行协商。我认为这

种涨价行为是单方面的私自涨价，不合

理。 ”

12 月 10 日上午，记者来到该小区

随机采访了一名有私家车的业主。 他

说，业主们肯定不会同意这种私自涨价

的行为，“我们都不愿意在不明原因、未

经协商的情况下向物业公司多缴费。 ”

物业公司：

涨价源于停车位供不应求

物业公司调高停车费的行为出于

何种原因，又是否合乎涨价程序呢？

记者拨打了该小区物业公司经

理办公室的电话，接听电话的工作人

员说：“小区内的车越来越多，而停车

位就那几个，所以不得不提高停车费

标准。 ”

那么， 为什么之前不与业主协商

呢？这名工作人员称由于该小区没有业

主委员会，他们只是向管辖该小区的社

区进行了通报。

而对于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所说的

情况， 该社区负责人表示并不清

楚小区停车费涨价一事，“物业公

司并未就该问题向我们进行通

报。 ”

市发改委：未经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代表同意

物业公司私涨停车费无效

乱收费，按下“葫芦”起来“瓢”

河南创诚律师事务所

李常兴律师表示， 在未与

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代表协

商一致的情况下， 小区物

业公司也不能禁止业主进

入小区停车。“对于物业公

司私自提高收费的行为，

业主可向房管部门和物价

部门投诉。 ”

值得注意的是，李

律师这样告诉记者：

“如果广大业主都不在

小区内停车，物业公司

也无权利用这些空置

的停车位从事其他营

利性活动。 ”在这种情

况下，“受伤”更重的反

而会是物业公司。

物价部门：

未经业主代表同意，涨价无效

对此，市发改委收费科的工作人员

表示，这种调价行为并不需要在物价部

门备案，但小区统一收费必须和业主委

员会协商，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也要

和业主代表协商。

“只有小区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代表

同意后， 物业公司才可以做出调价行

为，这是小区统一收费价格调整的最重

要的原则。 ”该工作人员称，“在未经业

主委员会或业主代表同意的情况下，即

使物业公司在所在社区备

案，涨价也无效。 ”

“如果小区有业主委员会，

并在小区收费问题上与物业公

司协商不成， 业委会是有权要

求物业公司撤出小区的。 而在

没有业主代表组织或业主

委员会的小区，物业公司通

常就会占据主导权。 ”该工

作人员说。

律师：

在收费未协商一

致情况下， 物业

公司不得禁止业

主进入小区停车

市发改委：医院收停车费需经审批，截至目前———

未批准淇滨区范围内任何医院收停车费

□晨报见习记者 刘春香

近日，读者韩女士向本报反映，她去淇滨区某公立医院看病时，把电

动车停在了医院大门内的非机动车停放处，看完病去推车时，车辆看管

人员说需缴纳 1元看车费。

这令她很纳闷：来医院看病本来就要缴纳医疗费用，为何还要额外

缴停车费呢？ 作为非营利性机构，该医院是否有不合理收费嫌疑呢？

记者亲历：停车不到 1小时，收费 1元

12 月 1 日上午， 记者来到某公立

医院看病，将电动车停在了非机动车停

放处。 挂号、看医生、取药，用了不到 1

小时。 去停车处推车准备离开时，看车

人员告诉记者需缴纳 1 元看车费，说

“不能白给你看车”。

看车人员：初衷是对“蹭停车”族收费

据了解，来医院停车的除医院职工

和患者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蹭停

车”的。

原来，为避免车辆被盗，该医院斥

资数十万元安装了高清摄像头。很多来

医院附近办事的人感觉院内有摄像头

以及专人看车，很安全，便将车停放在

院内。

看车人员说：“对这些市民停车，医

院是收费的。”然而，来停车的到底是患

者还是“蹭停车”一族，他们也分不出

来，只能全部收费。

市发改委：医院收

停车费需经审批

市发改委工作人员说，依

据《河南省机动车存放服务收

费管理实施细则》规定，不允许

非营利性医院收取患者的停车

费， 如医院设有专门停车场需

收取患者停车费的， 需要提交

审批手续。

目前， 市发改委没有收到

淇滨区范围内任何一家医院收

取停车费的申请。 市民如对收

费价格问题有异议， 可拨打

12358价格举报电话。

您认为医院该不该收

停车费呢？ 请登录腾讯官方

微博 @ 淇河晨报发表看法

和建议。

近日，淇滨区一小区物业公司提高了 2013年的停车费标准，由 50

元 /月涨到了 80元 /月。对此，小区部分业主非常不满。除了停车费涨

幅较高，业主还对物业公司未就涨价问题与业主进行协商不满。


